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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有利于天下人的角度出发追求正义，是墨子一贯的主张。墨子是功利主义的首倡者、后果论的先

驱。后果论的精神在于相信道德的行为就是带来好的后果的行为，正是从这个视角，墨子提出他的兼爱何

以可能、兼爱的效用等等问题的。墨子的道德律令可以表述为：“兼爱”和“按照能够给人们带来最大利益

的方式行动，”而兼爱本身正是能够给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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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   爱　 

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

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

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

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1〕（P213）　 

我们的论述从墨子那个大胆的命题开始：爱无差等。虽然在墨子之前，人们就已经倡导

兼爱、反战和勤勉等理想，但是只是到了墨子才“予之以理论的根据，使成为一贯的系统”。

〔2〕（P84）　 

墨子研究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非常要紧。墨子的思想无论是就其本

身而言，还是就其帮助我们充分的理解儒家与道家思想而言，都有重要的意义。儒道两家的

主要代表人物都批评墨子，并且在反驳墨子学说的过程中形成他们自己的思想。直到汉代（公

元前２０６—公元２２０）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学派一直是儒家和墨家。　 

《墨子》一书原有７１篇，现存５３篇，辑录了墨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全书涉及“非儒”、

“非攻”、备战（书中有九篇对此加以专门讨论)、语言、术语的定义和因果关系等诸多主题。

《墨子》一书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了第一个注疏本。此后《墨子》逐渐

为人所重视。　 

我们对于墨子的生平知之甚少。他可能曾经是儒家的追随者，后来由于对儒家传统的某

些方面不满，便转而批评儒家。墨者纪律极严，蔑视礼节，极力反对儒家所倡之仪式与音乐。

就此而言，墨者可以说是中国的斯巴达人。为了促进财富与人口的增长，他们提倡节俭简单

的生活，拒绝一切奢侈铺张。对于墨者这样一些带有侠士色彩的哲学家来说，荣誉至高无上，

为自己所尊奉的原则而死乃是义不容辞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墨者说，“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己诺必诚。”　〔2〕（P84）　 

墨子强调，“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解释说，“凡天下祸篡

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2〕（P84）兼爱付诸实践，便直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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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对战争的谴责。墨子反对所有的战争——自卫战争除外。但是墨子并不像老庄那样主张

采取非暴力抵抗或者和平退让的策略。墨子和他的门徒随时准备采取实际行动以暴易暴，反

抗侵略。各诸侯国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国君回答说，“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 
〔2〕（P101-104）对此，墨子说道，“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

多。”　〔2〕（P95）兼爱与非攻的主张，既不是出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不是立足于高远

的乌托邦理想，而是根源于对暴力冲突所引发之祸害的直接经验。墨子激烈反对战争，列举

了战争给人民、生灵和土地带来的灾难：“贼虐万民，百姓离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

人，为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

中人之利矣。”〔1〕（P227） 

我们固然同意墨子的战争危害论，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像马基雅弗利所说的那样，人

类的本性如同“秃鹰、狼和狐狸”，并且人类如同食肉动物一般，无道德可言，冷酷无情、

狡猾诡诈、野蛮残忍，因此战争是无法避免的?马基雅弗利认为，最好的统治不是凭借仁爱，

而是借助于恐摄、征服和武力。依靠仁爱无异于向灾难求欢：人们生性无常，仁爱只不过是

为了他们当下的利益罢了；所以，仁爱是不可靠的。但是，正如马基雅弗利援引历史事件为

证一样，墨子也把目光投向历史，寻找圣王之盛迹。墨子列举往昔圣王的种种功业，试图以

此来证明兼爱曾经怎样的被付诸实践。夏禹（公元前２１８３—前２１７５）建坝开渠，以

利灌溉。文王（公元前１７５１—前１７３９）治国，公正谦恭。由此墨子颇为自信的得出

结论，“古者圣王行之”。　 

那么，人类按其本性能够实行“兼爱”吗?墨子把人性比为素丝：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3〕（P96）　 

在墨子看来，人性非善非恶，乃是中性无定质而可塑的。惟有不断的染于兼爱之道，我们才

会发展潜能，获得兼爱之定势。兼爱之可行可靠，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模塑人性以至于兼

爱，而且，天志也为兼爱树立了典范。　 

 

二、天对人之爱与罪恶问题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

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1〕（P220）

　 

天人关系是相互的。天对万民万物广博的宇宙之爱正是尘世间人们兼相爱的范型。墨子

把国家及其国君的业绩直接归功于天，把他们的败绩则归因于违背天道。如果天志与君主的

意志相合，则天下有义，秩序井然。　 

墨子由处理人伦关系的兼爱转向天对人之爱，此种爱较之兼爱全然相异，它需要一种信

仰上的跳跃——把天尊为兼爱之源。墨子由于相信鬼神而遭到批评。有一次，正害着病的墨

子就受到了这样的挑战：　 

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

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3〕（P99）　　 

墨子回答道： 

“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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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3〕（P99）　　 

墨子一方面相信鬼神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命运，这两者之间是不

是有不一致之处?在上面的回答中，他把有些事情归因于鬼神，而把另外一些事情归因于自

然。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证明其鬼神信仰的正当性，因为对鬼神的某种程度的信仰并不比完

全信仰鬼神更具有合理性。 

天对人之爱与困扰着现实世界的罪恶问题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天对于行恶者将有何作为?
它将通过降下灾祸来惩罚行恶者：　 

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
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

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1〕（P220） 

正是通过在报应中体现的正义，天证明了它对人的爱。墨子的天志在某种程度上颇类似

于“神圣正义”。　 

墨子的天志说直接引发两个问题：罪恶问题和宿命论问题。全然仁慈的天所面临的罪恶

问题与西方宗教中的神所面临的问题很相似。为什么一个对一切充满爱意的上帝不去防止苦

难降临到无辜者身上?如果说上天热爱一切，那么，难道它仅有能力惩罚犯罪，却不具备必

要的知识或者能力来阻止罪恶的发生?我们可能会同意朱文诺（Ｊｕｖｅｎａｌ）的说法：

“神灵如果发怒，则威力无边——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慢性子。”如果说，人性确实像墨

子所相信的那样并非本恶，那么，罪恶究竟从何而来?天对人之爱不能解决罪恶问题，上述

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回答。　 

墨子主张，天志是人世间各种事态的直接原因。这个观点是否等同于宿命论?如果所有

事情的发生必须与天志相吻合，那么以兼爱利众人之努力当无必要。我们便只需顺从天志，

对命运的安排俯首贴耳。然而，在墨子的概念系统中，“天志”只是一个要求于众人有利的

道德标准，而不是诸事件的预定过程。赏罚来自于上天和鬼神，但其根据不在于命运(用墨

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命”)，而在于人的行为。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墨子诉诸于自然

的原因而非超自然力量的干预。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墨子的“非命”说之中。墨子与宿命论者

之争并不等同于时下的西方哲学界正在进行的关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论争。对于人之行为

究竟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墨子并无直接的兴趣。不过，墨子既然主张世上一切所发生者

决定于人之努力而非命运，其伦理学可以说是预设了自由意志。墨子宣称，天下之“执有命

者”大都失于政事。他批评宿命论说，宿命论必然默许取消人的主观努力。此一消极的默许

实为荒谬。墨子主张，理论必须以实在之经验加以检验与证实。通过一种带有强烈的经验论

色彩的可证实程序，墨子寻求澄清理论真伪之一般标准。这一点构成了墨子哲学一个鲜明的

特色。　 

墨子要求以实践的方法检验命运学说在政治、社会领域的有效性。如果我们将墨子的这

一要求应用于墨子本人对上帝的信仰之上，便会发现其天志说仍有问题。但这无损于墨子从

好的后果这一角度倡导兼爱的理论力量。墨子认为天对人之爱能够使人“明”，这个主张表

明，他对人的道德能力持一种平等主义的观点。这与孔子人人皆可行“仁”的看法有着同等

的意义。当然，孔子是位冷静的理性主义者。他曾经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与孔子

不同，墨子是讲鬼神的。但是，墨子诉诸天志，并非为其伦理学寻找一个有神论的根源：墨

子并没有要求人们屈从于神圣意志。此外，墨子虽然相信鬼神，但并没有赋予这些超自然的

力量以主宰人类一切事务的绝对权威。墨子所关心的，既不是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也不是

对人格化的上天威力的敬畏，而是如何防止人间苦难的发生。墨子所倡导的，既非揣度上天

之意志，亦非以咒语、牺牲和献祭祈媚于天求其赐福，而是通过积极追求兼爱来重新模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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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作为道德的象征，天志在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意义是很显然的。纵观中国历史，有德之君

承天之命、失德之君为天所弃的理念不仅对于由独裁统治强加于民的法令来说是一种道德约

束力，而且为抑制大权在握的皇帝的骄横傲慢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天子不可以为自己设立准

则，而是由上天为天子设立准则。最高的道德准则非人力所能设定，而是出自与自然律之必

然性、齐整性联姻的天志。为了在服务民众之公益的行为中保持一贯，统治者必须依法治国。

墨子不是呼吁民众顺从统治者，而是劝告统治者热爱民众：兴天下百姓之利被认为是统治者

的神圣职责。 

每个哲学流派都为我们刻镂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形象。对于墨者来说，圣人应当不为任

何激情所困，其情感总是合乎中道，心怀兼爱，正直高尚。绝对公正的兼爱不是源自偏好，

而是对所有相关者的需要加以同等考量的结果。圣人具有友爱及深切同情感的天赋： 

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

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

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2〕（P93） 

坚持爱有差等的人对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宗旨可能会有所争辩。我们为什

么要兼爱呢?其实，即使纯粹从自利的立场出发，兼爱也是有用的。当我们关心自己的朋友

和家人的幸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仅可以依靠有特殊交情的朋友，而且可以把所有的人当作

普泛的朋友——他们并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小圈子里——来依靠，那么我们就更容易达到目

标。墨子申言：如果让人们来选择国君的话，“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

〔2〕（P93）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

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1〕（P214） 

　墨子认为爱人与利人是互动的过程：兼爱让所有的人受益，付出爱的人同时也是得到爱的

人。这一点很容易招致反驳：如果是为了得到爱而去爱人的话，那么这种爱就仅仅是自爱而

非兼爱；此外，我们对别人的爱未必能够唤起别人的爱，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见了2。                  
但是，墨子的旨趣既不在于值得称赞之道德品质，也不在于道德本身。他所挂心的乃是好的

行为后果。所以，墨子完全可以争辩说：即使从自利的角度讲，爱要比不爱好。墨子兼爱说

的理论力量在于，它同样适用于伦理学上的自我主义者，而并不需要总是诉诸人性中内在的

善。自我主义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倡导兼爱，因为他可以从兼爱中受益。墨子并不是在描

述我们是如何去爱的，而是在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我们并不总是得到爱的回报这一事实

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兼爱的理由。　 

 

三、政治哲学　 

推行兼爱的最佳政治形式是什么?墨子认为君主乃是凭藉德才为天所立：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

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3〕（P100） 

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案，墨子倡导依法奖惩的体制，以及一种等级制度，道德和政治权威

在后者中得到承认。就此而言，墨子可以说是法家思想之先声。在可以称之为“刀剑时代”

的秦朝（公元前２２１—前２０６），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统治策略，认为法律可以有效的

维持社会秩序，保持政治稳定。虽然墨子反对贵族统治，但是他并不像孔子那样去积极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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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知识或道德上的平等主义理想。他信奉政治权利与义务的等级制度：君王颁行法令，大臣

传布法令，百姓听从法令。　 

把墨子与霍布斯加以比较是适宜的。〔2〕（P100-101）　霍布斯认为人之初生，处于自然

状态之中，每个人都是他人的仇敌。由此他极力为绝对权威主义辩护，认为要控制人类攻击

侵略的自然冲动，绝对权威主义是唯一有效的政治形式。但是，霍布斯的绝对权威主义与墨

子有根本上的不同。在墨子那里，统治者承天之命，其权威的正当性在于他德才兼备，能够

团结民众，统一思想。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宗旨是为了避免人类社会走向混乱与毁灭。统治

者的绝对权威在霍布斯看来犹如上帝。〔4〕（P17）　而在墨子那里，天子只不过是天与民的

之间的中介。墨子的旨趣并非证明统治权威之正当，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然则欲同

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哉?”他所提出的让君主发布宪令而治的解决方案，旨在为民众之公益

而统一人们的行动，而不是为了支持君主之绝对意志。应用兼爱于政治，墨子争辩说，正义

之君不是持如下之议的“别君”：　 

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

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2〕（P93） 

与“别君”相反，“兼君”将为天下百姓谋福利。　 

 

四、孔子与墨子 

除了兼爱何以可能、兼爱的效用这两个问题之外，墨子的学说面临一个更为困难的挑战。

这个挑战来自基于儒家立场的批评。纵观中国哲学史，孔子是衡量所有哲学家与哲学思想的

标准。作为第一位建立自己体系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纯然凭其思想之力，为后代树立了

知行合一的典范。以儒家思想对墨子之伦理学作一批判性的审查，似属难免。初看起来，孔

墨之哲学似乎是尖锐对抗的。墨家力倡生活之简朴，儒家推崇合乎礼仪之优雅高贵；墨子主

张人性非善非恶，孔子以仁爱为人之本性而孟子力主人性本善。孔墨两家之根本差异似乎在

于：孔子是位德性理想主义者。在《论语》中，孔子敦促人们于行义之时要“明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  微子》） 

墨子强调兼爱所导致的好的后果，其立场似乎明显不同于孔子之“君子义以为质”。有人认

为，儒家之行义以“义”自身为鹄的，而墨家之行义则是追求好的行为后果。 髯泳驮　?
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5〕（P263-264） 

但是，孔子对“义”的推崇并非出于“义”本身。诚然，在《论语》中孔子说道：“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孔子要批判的，是物质利益意义上的“利”，而不是“好的

后果”这一意义上的“利”。对于孔子来说，在任何层面，“义”之终极目的总是与取得好的

行为后果相关涉。孔子之所以坚持行礼尽孝，并非为了“礼”“孝”本身，而是为了个体生

命的教化、家庭的和谐，其最终指向则是推行仁道。此外，孔子和墨子都提倡积极参与政事。

这与庄子“不仕”的主张是相对的。　 

儒墨之间的激烈论争就“兼爱”说而展开。孟子反对墨家可谓不遗余力。孟子深信，孔

子之道已经落在他身上，除他之外，天下并无第二人可以传承大道以平治天下。〔6〕（P278）

孟子捍卫己说，力倡仁义，极力驳斥盛行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　墨。……　杨墨之道不怠，

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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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杨墨。（《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所指的邪说究竟是什么呢?孟子把杨朱的自我主义和墨子的兼爱说作为两个极端，

加以猛烈的抨击：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

子·尽心上》）　 

更有甚者，孟子基于个人之偏见，对自我主义和兼爱说嗤之以鼻。这实在有失身份。（从

《孟子》一书中机智精妙的论辩不难看出孟子精于辩论。甚至当他宣称“予岂好辩哉?予不

得已也!”的时候，也是以一种雄辩的方式来言说。）无论是自我主义者还是兼爱说的辩护者，

都不是能够被如此轻易的打倒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要

合乎伦理地行动?”“道德责任的限度在哪里?”　 

墨子之兼爱说与孔子之仁爱，差别究竟何在?墨子提倡兼爱，着眼于兼爱之足以兴利除

害。儒家所强调的，乃是人对其父母之爱，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民对君之爱。这样一种处理私

人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爱，容易让人觉得儒家所说的爱主要是局限于特定群体之间的“别爱”。

但是，墨子与孔子之间的分歧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大。在孔子那里，“仁”具有普泛之

特性。当被问及人的本质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仁”。“仁”在孔子看来是内在于人性的：

“仁”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为仁由己， 　扇撕踉?”（《论语〖QS(〗·〖QS)〗颜渊》）

孔子的弟子问他什么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他回答说：“爱人。”（《论语〖QS(〗·〖QS)〗颜

渊》）孔子倡导以“仁”为人伦之本。君对民应当一视同仁，不应偏爱。就“仁”这个理念

本身而言，如果它能够像孔子所理解的那样被一贯的付诸道德实践，那么它与墨子之兼爱当

无太大的差异。孔门后学常常引用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陈述来批评墨子。但

是，墨子所谓的天下之利并非物质利益而是从宽泛意义上讲的民众的福利。就此而言，孔子

对“不义而富且贵”的谴责并没有削弱墨子对兼爱说的论证。孔墨都以建立天下之正义为己

任，并且都试图通过在人们行为之诸领域实行道德教诲来达到目的。在这些方面，孔墨也是

相通的。　 

 

五、庄子的“大仁”与墨子的“兼爱”　 

庄子批评墨子过分的反对歌舞、丧礼，认为那是违背人类的天然倾向的。〔7〕（P218-220）

对于墨子所倡导的勤勉刻苦而缺乏情趣的职业伦理，庄子也加以冷嘲热讽。孔子之所以强调

行义尽孝，其着眼点在于这些践履活动所证成的道德品性。但是，儒家传统的追随者却大搞

繁文缛节，结果导致奢靡浪费。针对这一点，墨子大力倡导节俭素朴的生活。庄子反对儒家

对礼仪的强调，由此导致他拒绝把仁义作为道德的基础。墨子与庄子都对儒家伦理所提倡的

礼仪加以拒斥，但他们各自的理由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苛刻的墨守成规所带来的恶果，

以及儒家传统的追随者在随后的两千年间所鼓吹的礼教，我们不难认识到墨子与庄子的批判

之价值。孔子的一生就是他自己的学说的写照：一种道德的生活，应该坚持不懈的通过自我

修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来达到德性的提升——德性的提升正是人生当务之急。孔门后学固然

曾经将孔子的学说刻成石经，却未能对孔子所倡之道德生活有所推进。 

庄子把墨子的兼爱说视为批评的对象。但是，庄子所真正反对的，并非兼爱本身，而是

规则的强制实行——即使被强制实行的规则是关于如何广泛、适宜的爱人也不可以。无论如

何，庄子与墨子的心灵是相近的。庄子批评儒家之忠孝观，盛赞“大仁”说。他所理解的“爱”

甚至比墨子更宽泛。　 

大仁不仁。（《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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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广的爱不应该偏执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物。那么最高的爱在哪里?最高的爱就在那些与万

物合一的得道之士的行为之中。　 

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糛蹲　┳印 S(·　则阳)，
见里格：《庄子》，第二卷，第１１５页。）　 

真正懂得爱的人应该合乎自然的去爱。他的爱不是为了有意识的去履行仁、孝等等特殊义务。

圣人之爱有什么用处呢?　 

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

见里格：《庄子》，第一卷，第２９３页。）　 

墨子几乎用同样的话语来描述兼爱。按照儒家伦理，君应该像父母爱子女那般去爱民。

这总是招致以下诘难：孔子把孝道加以扩大，要求无条件的爱，这未免陈义过高。庄子的“爱”

甚至比孔子的“爱”要求还要高。他认为孝道远远不够。对家人、亲戚和朋友的爱还仅仅是

“别爱”——对那些与我们发生某种偶然关系的人的爱。庄子挑战崇高的“仁义”理想，试

图为可以无差别的适用于所有人的价值寻找一个更加持久与真实的基础。最高的爱是“大

仁”，即无偏私的爱。“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其

意义并不局限与政治领域。但是这样的爱值得追求吗?不妨考虑一下与这一质疑相对的一种

对爱的表述：由于所有的爱都试图扩展爱的范围，充分发展我们的爱的过程就可以看成是朝

着庄子所说的那种无限的爱变化的过程。如果我们认为从自爱与偏私中解脱出来很重要，那

么，庄子的至爱就是值得追求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爱可能吗?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见里格：《庄子》，第一卷，第

１８３页。）庄子可能会说：正像路是走出来的一样，事物之所以成为它们现在向

我们所呈现的样子是由于我们的行动。　 

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庄子·则阳》，见里格：《庄子》，第二卷，

第１１５页。 

其可喜也终无已……其爱人也终无已。（《庄子〖QS(〗·〖QS)〗则阳》，见里格：

《庄子》，第二卷，第１１６页。）〖HT〗〖GK-2!-2〗　 

得道者泛爱万物。他对万物的爱不偏而不倚，自然而自在。他的幸福怎能不深广?在《菲德

罗篇》中，苏格拉底说：爱是“心灵摆脱习俗惯例的束缚之后的神圣解放”。但是，我们的

爱怎样才能恒常如一?庄子给我们描述了对万物的一视同仁怎样使得我们的爱变得广博公

正。作为庄子道德观的“齐物”并不是由于事物拥有同一的特性。齐同万物确实是一种爱。

我们准备通达“大仁”中的大道吗?庄子的至爱，其道德意义在于：它为到达完全无偏倚的

爱，以及对万物之平等与自由的肯认铺平了道路。　 

 

六、墨子的后果论　 

从有利天下人的角度出发追求“义”，是墨子一贯的主张。就此而言，墨子可以说是功

利主义的首倡者、后果论的先驱。按照后果论的观点，道德的行为就是带来好的后果的行为。

　3　儒墨之间的论争继续存在于当代的后果论者与其反对者之间。后果论的反对者认为，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们有特殊的义务。墨子的兼爱说所强调的是由兼爱所带

来的后果与利益：消灭伤害、对抗、冲突与战争。与墨子的观点相近，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

道德和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8〕（P95）墨子对兼爱的论证与功

利主义对义务之无偏私性的论证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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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道德律令可以表述为：“兼爱”和“按照能够给人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行动”。

这两条律令是如何相关联的呢?在墨子看来，兼爱正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通

过对灾难深重的世界的考察，墨子指出，一切的冲突和战争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不

相爱”。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

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

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

何也?〔2〕（P91-92）　　 

对于“不相爱”与“别爱”，我们能够做什么?“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偏私必须替之

以广博。对于通常所认为的“兼爱”“天下之难物于故也”的说法，墨子解释说，这仅仅是

因为“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 

墨子有见于标准之分歧导致对抗、冲突和战争，提出了判定言论是非的标准。就墨子要

求伦理价值的客观标准而言，他是坚决反对价值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 

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

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
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2〕（P85-86）　　 

墨子是第一位把伦理学说的检验标准定格于“百姓耳目之实”的哲学家。虽然墨子保留

了对圣王的尊崇，但是他所强调的乃是常识以及经验论的伦理学 　贰Ｔ凇叭　怼敝　校　

谌?“表”最重要。“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任何事物都必须

有其功用，任何学说如果没有实用性就不会有丝毫价值。这无疑是从根本上拒斥内在价值。

从伦理学的观点看，任何思想或者道德学说如果离开了它们的实用性与可能带来的好的后

果，还会有什么价值呢?那么，什么是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是墨家伦理学中的中心问题。墨

子考虑“利益”的出发点，并不是人民或君臣的德性，而是普遍的福利和人民的富庶。　 

既然墨子把实用性与效用作为检验一切理论之标准，他的兼爱说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墨

子并不相信内在价值，我们就不能说，兼爱之正当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善。“即善矣。虽然，

岂可用哉?”面对这样的诘难，墨子回答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

者?”〔2〕（P91）墨子认为，如果大多数人没有做到兼爱，我们就更加有必要积极的倡导培

育它。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

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

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

止我?”〔2〕（P85） 

墨子敦促人们积极的承担义务，消灭穷人所受之压迫与剥削，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墨

子对当时的非正义统治感到痛心疾首：苛捐杂税使人不堪重荷，财物匮乏的人们在饥寒交迫

的折磨中死去，长期的侵略战争致使骨肉分离家庭破碎，如此等等。墨子呼吁国君要像看待

自己的百姓那样看待天下所有的百姓，要像看待自己的国家那样看待它国。　 

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

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2〕（P92） 

墨子认为，爱他人、把我们对自己人和自己的财产的关心推广到他人，就是按照道德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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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要求行事。兼爱说与侠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信条相关联。人们批评墨子的思

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过于理想化，并且较之儒道两家缺乏“形上的预设”。　　4当我们对某种

思想是否成功做出判断的时候，如果主要是把它们与创造者捆绑在一起加以考虑的话，那么，

我们似乎可以说，墨子的哲学已经随同墨家学派的消亡而消亡了。但是，兼爱与非攻的思想

本身的遭遇究竟如何?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后来的哲学家在道德价值观 姆⒄?，不难发现

墨子的兼爱思想已经深深的渗入儒家传统之中。在儒家的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 

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　 

仁者人也。（《中庸》）〖HT〗〖GK-2!-2〗　 

新儒家对兼爱思想也有热切的回应。张载《西铭》的“物与”思想，经程氏兄弟进一步

发挥，就把“仁”扩展到了“兼爱”。　　5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对墨子首倡的兼爱

思想发出共鸣。孟子曾经批评墨子没有认识到：一个人对父母的特殊感情自然而然地要比对

其他人的感情来得强烈。与此相似，程子弟子对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爱必须具有

普泛性的观点提出批评。　　6　张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西铭》所主张的乃是爱有

差等，不同于墨子所主张爱无差等。但是这个解释很难令人满意，因为张载断然肯定：人们

只要认识到“物与”的道理，就会做到兼爱。如果人们都是我的兄弟，天地是我的父母，张

载为什么还要提倡有差别的偏爱?再者，如果我们拒绝把兼爱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方式，我

们怎么可能超越个人的偏私而达到以善良意志与对他人的关心为基础的道德行为?〖KG〗〗 

庄子的“大仁”要求关心各类生命的幸福，要求达到一种大一统的爱。这直接就把仁爱

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康有为则实现了对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两者的综合。康有为认为人

类有能力发展出“仁爱”。在他那里，“仁”与“智”两者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智”就

在于把握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仁爱”目标——给人民与所有的一切带来利益——的知识。

这实际上就是儒墨两家思想的合题。它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令人惊讶。墨家兼爱、反对战争

的理想与儒家仁爱、天下和平的理想殊途同归。即使墨子所提出的理念从来没有被积极的付

诸实践，但它们却是人类社会所孜孜求索的目标的一部分。出于为墨子之道德理想作辩护的

考虑，我们也许可以追问：如果一种伦理学说没有设定值得我们去努力的目标，它究竟有什

么价值?还有什么目标比墨子所设想的兼爱与人民利益更值得追求的呢?墨子的思想被直接

的纳入儒家传统，参与模塑中国的政治和道德哲学，而政治和道德哲学则深深影响了中国历

史的行程。　 

对于当下的伦理学，以及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墨子哲学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当今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并且他们将这些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方式也

多种多样。对这种情况加以透彻的理解，是当今道德哲学所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墨子哲学

?以引导我们找到一种普泛的伦理学。在实践的层面上，普泛性——也就是墨子所谓的“兼”

——意味着什么?　 

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

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

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2〕（P92）　

　利他主义、善良意志、对所有人的需要加以同等的考量、对他人的痛苦给予同情，

这些都是普泛性的直接表达。虽然从根本上讲庄子不同意墨子的思想，但是墨子关

心所有人的情怀使得庄子不得不惊叹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像孔子、老子、庄

子和孟子一样，墨子也呼吁君主成为德行的楷模，从而激发和引导人们向善。　 

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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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1〕（P217）　 

虽然墨子时代的政府机构与制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墨子的道德哲学却有永久的意

义。过去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人们所关注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此相

应，墨子的普泛伦理学在现在和将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Ｂ３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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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i: Universal Love and Consequentialism 

 
Hyun Hochsmma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ew Jersey City University , New Jersey, the U.S.A ) 

Abstract：It’s the consistent maintain of MoZi that pursuit justice from benefiting  for all. He was 

advocate of Utilitarianism and pioneer of Consequentialism. The spirit of Consequentialism is to believe 

that moral can cause good consequence. From this view, he advanced how is universal love possible 

and the question of it’s utility. His moral law can be described that universal love and acting on what can 

carry the most benefits to people. Universal love is the pattern that can carry the most benefits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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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此我要向Ｐｅｔ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表示我的感谢。他对我的论文作了评论。我也要感谢广州中山大学

哲学系的全体成员。他们邀请我在“哲学与全球化”的主题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的初稿。在拙著《哲学

在中国——变动的和谐》中，我对墨子作过讨论。这篇论文就是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关于

墨子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家的重要意义，更充分的讨论可以参阅拙著第五章。在《“道”说纷纭》（　

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ｏ　）一书中，Ａ．  Ｃ．  Ｇｒａｈａｍ对墨子作了富有启

发性的讨论。Ｄ．  Ｎｉｖｉｓｏｎ在《儒家之“道”》（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

ｎｉｓｍ　）一书中，对墨子也有有趣的讨论。文中所引《墨子》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Ａ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和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选编》（　Ａ  Ｓ

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2 关于这一点萨士比亚看得很清楚。在仲夏夜之梦中，赫蜜雅（Hermia）说道，“我对他皱眉头，但他爱我

依旧……我给他的是诅咒，他却报我以爱……我越是恨他，他越是迷恋我。”海伦娜（Helena）的苦恼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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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我越是爱他，他越是恨我。”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很好的告诉我们：爱的付出未必带来爱的回报。 
3
彼得·辛格（Ｐｅｔ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认为，减轻痛苦是我们的道德责任。这一个观点与墨子相当接

近。参见辛格所著《实践伦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以及《论道德的生活》（　Ｗ

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也可以参阅拙著《彼德》辛格》。后果论

的其他代表人物还包括 J·格洛沃（Ｊ．  Ｇｌｏｖｅｒ），Ｓ·卡加恩（Ｓ．  Ｋａｇａｎ），Ｊ·纳威

森（Ｊ．  Ｎａｒｖｅｓｏｎ），Ｋ·尼尔森（Ｋ．  Ｎｉｅｌｓｏｎ），以及Ｄ·帕菲特（Ｄ．  Ｐａｒ

ｆｉｔ）。在《现代道德哲学》（见１９５８年《哲学》第３３期），伊丽莎白·安斯科姆伯（Ｅｌｉｚａｂ

ｅｔｈ  Ａｎｓｃｏｍｂｅ）创造了“后果论”（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一词来批判西季威

克（Ｓｉｄｇｗｉｃｋ）和后期功利主义者。在“后果论”一词出现以前，人们通常使用“功利主义”（ｕ

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这个术语。现在人们还这样用。托马斯·毛特内所编的《企鹅哲学词典》

对“后果论”有一个简短的介绍。　 

4
杜布斯（Ｄｕｂｓ）在《儒家利他主义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墨子的伦理思想先天不足，因为它在

很大程度上以行为所带来的利益为驱动力。”（见Ｃ．  Ａ．  摩尔所编《东西方哲学》，第４８—５５页。）

——转引自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选编》，第２１２ 
5
参阅拙著《哲学在中国——变动的和谐》，第五章。　 

6 《西铭》，即《正蒙·乾称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第４９３—４９５页。也见陈荣捷：《中

国哲学资料选编》，第４９７页。　 

7
在一本即刊的著作《一个世界》（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　）之中，辛格援引了墨子的观点：伦理的关注

不是局限于自己国家的人们，而是扩展到其他国家人们的身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